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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航空发动机用大兆瓦高温轴承钢
1　 [bookmark: _Toc24554]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航空发动机用大兆瓦高温轴承钢的分类和代号、订货内容、制造工艺、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等。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耐300℃~500℃高温、耐冲击轴承用热轧或锻制钢材和银亮钢（以下简称钢材）。
2　 [bookmark: _Toc9210]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2]GB/T 223（所有部分）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4  钢的脱碳层深度测定法
GB/T 226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
GB/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23]GB/T 230.1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bookmark: OLE_LINK180]GB/T 231.1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40]GB/T 702-2017  热轧钢棒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2]GB/T 908-2019  锻制钢材和方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1814  钢材断口检验法
GB/T 2101  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GB/T 2975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4]GB/T 3207  银亮钢
[bookmark: OLE_LINK168][bookmark: OLE_LINK169][bookmark: OLE_LINK45]GB/T 4162-2022  锻轧钢棒超声检测方法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3]GB/T 4336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6]GB/T 6394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0121  钢材塔形发纹磁粉检验方法
[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48]GB/T 10561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 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0]GB/T 11261  钢铁 氧含量的测定 脉冲加热惰气熔融-红外线吸收法
[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2]GB/T 14979-1994  钢的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评定法
[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4]GB/T 15711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检验 塔形发纹酸浸法
[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62]GB/T 20066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64]GB/T 20123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常规方法）
GB/T 36026-2018  油气工程用高强度耐蚀合金棒
GB/T 38683  轴承钢中大夹杂物的超声检测方法
3　 [bookmark: _Toc4289]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分类及代号
按冶金质量分类：
a）优质钢；
b）高级优质钢（牌号后加“A”）。
5　 [bookmark: _Toc31812][bookmark: _Toc9281]订货内容
[bookmark: _Toc32217]按本文件订货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a）本文件编号；
b）产品名称；
c）牌号；
d）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
e）重量（或数量）；
f）交货状态；
g）用途；
h）表面状态（要求剥皮、磨光或车光交货时需注明）；
i）本文件中应由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的项目或指标；
j）其他特殊要求。
6　 [bookmark: _Toc24531]制造工艺
6.1　 冶炼方法
钢应采用真空感应加真空电弧重熔（双真空）方法冶炼。
6.2　 交货状态
6.2.1　 钢材应以退火状态交货。对表面状态有要求时，需方应在合同中注明。
6.2.2　 钢材的压缩比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　 技术要求
7.1　 牌号和化学成分
7.1.1　 钢材的牌号及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表1的规定，其残余元素含量应符合表2规定。
表1  钢的牌号及化学成分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Cr
	Ni
	Mo
	V
	W
	Co

	GCr4Mo4V
(M50)
	0.75~0.85
	≤0.35
	≤0.35
	3.75~4.25
	≤0.25
	4.00~4.50
	0.90~1.10
	≤0.25
	≤0.25


表2  钢中残余元素含量
	冶金质量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P
	S
	O
	Ti
	Ca
	Cu
	Sn
	As
	Pb
	Sb

	优质钢
	[bookmark: OLE_LINK123]≤0.015
	[bookmark: OLE_LINK124]≤0.008
	[bookmark: OLE_LINK125][bookmark: OLE_LINK119][bookmark: OLE_LINK118]≤0.0010
	[bookmark: OLE_LINK120]≤0.0030
	[bookmark: OLE_LINK121][bookmark: OLE_LINK122]≤0.0010
	≤0.02
	≤0.03
	≤0.04
	≤0.002
	≤0.005

	高级优质钢
	≤0.010
	≤0.002
	≤0.0007
	≤0.0020
	≤0.0010
	≤0.02
	≤0.01
	≤0.015
	≤0.002
	≤0.005


7.1.2　 钢材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钢材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元素
	化学成分允许偏差（质量分数）/%

	
	C
	Si
	Mn
	Cr
	Ni
	Mo
	Cu
	P
	S

	允许偏差
	[bookmark: OLE_LINK126][bookmark: OLE_LINK129][bookmark: OLE_LINK130]±0.03
	[bookmark: OLE_LINK128]±0.05
	±0.03
	±0.1
	[bookmark: OLE_LINK131]±0.03
	[bookmark: OLE_LINK132][bookmark: OLE_LINK133]±0.1
	±0.03
	+0.005
	+0.005


7.2　 力学性能
钢材的布氏硬度为197HBW~241HBW。公称直径不大于10mm的钢材可检验抗拉强度替代，其抗拉强度应为650MPa~850MPa。
7.3　 低倍组织
钢材的横向低倍酸浸试片上不得有缩孔、皮下气泡、白点、翻皮及裂纹。酸浸低倍缺陷的合格级别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低倍组织合格级别
	冶金质量
	合格级别/级，不低于

	
	白斑
	暗斑
	径向偏析
	环状花样

	优质钢
	A
	A
	B
	B

	高级优质钢
	A
	A
	A
	A


7.4　 非金属夹杂物
钢材应按GB/T 10561-2023中的A法进行非金属夹杂物检验。所有试样的检验结果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非金属夹杂物的合格级别
	冶金质量
	A
	B
	C
	D
	DS

	[bookmark: _Hlk220854757]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合格级别/级，不大于

	[bookmark: _Hlk220854732]优质钢
	1.0
	1.5
	1.0
	1.5
	0
	0
	1.0
	1.5
	1.0

	[bookmark: _Hlk220854826]高级优质钢
	0.5
	1.0
	[bookmark: OLE_LINK1]0.5
	1.0
	0
	0
	0.5
	1.0
	0.5


7.5　 晶粒度
钢材应检验奥氏体晶粒度，合格级别应为7级或更细，晶粒度检验按GB/T 6394的规定执行。抛光面应与轧制方向垂直，放大100倍观察。
7.6　 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
7.6.1　 钢材的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按GB/T 14979-1994中第六级别图进行评定。钢材的合格级别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钢材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合格级别
	公称直径D/mm
	合格级别/级，不大于

	≤20
	3

	＞20~40
	4

	＞40~60
	5

	＞60~80
	6

	＞80~100
	7

	＞100~150
	协商


7.6.2　 公称尺寸不大于40mm的钢材应检验大颗粒碳化物，最大碳化物尺寸应不超过38μm。公称尺寸大于40mm的钢材由供需双方协商。
7.7　 脱碳层
7.7.1　 热轧钢材应检测脱碳层的深度，每边总脱碳层深度不大于钢材公称直径的0.8%。
7.7.2　 银亮钢材表面不允许有脱碳层。
7.8　 塔形发纹
钢材应采用塔形试样检验发纹，单条发纹长度应不大于0.6mm。
7.9　 淬硬性
7.9.1　 钢材应进行淬硬性检测，从交货状态的钢材上切取试样毛坯进行淬火和回火处理：
a）淬火：采用空气炉或保护气氛炉对试样进行淬火处理。加热温度为1110℃±10℃，试样到温入炉，保温时间为40min，试样到温计时，保温结束后空冷至室温。试样也可采用真空炉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为1110℃±10℃，保温时间为60min，保温结束后气冷或油冷。
b）回火：采用空气炉对试样进行回火。加热温度为550℃±10℃，试样到温入炉，保温时间为2h，试样到温计时，保温结束后空冷至室温。试样进行两次回火。
7.9.2　 试样毛坯经淬火及回火处理后制成硬度试样，至少测量3点洛氏硬度，每点洛氏硬度应不小于60HRC。
7.10　 超声检测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钢材应逐支进行超声检测，超声检测合格级别不应低于GB/T 4162-2022中表3的AA级。直径大于150mm的钢材的超声检测合格级别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11　 表面质量
7.11.1　 钢材应加工良好，表面不应有裂纹、折叠、拉裂、结疤和夹杂等其他对使用有害的缺陷。
7.11.2　 热轧和锻制钢材的表面有害缺陷允许清除深度应符合表7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3]表7  钢材表面有害缺陷允许清除深度                 单位为毫米
	钢材的加工方法
	公称直径
	表面有害缺陷允许清除深度

	压力加工
	≤80
	从实际尺寸算起不超过公称尺寸公差之半

	
	＞80
	从实际尺寸算起不超过公称尺寸公差

	切削加工
	≤80
	从公称尺寸算起不超过公称尺寸公差之半

	
	＞80
	从公称尺寸算起不超过公称尺寸公差


7.11.3　 银亮钢材表面不应有影响钢材使用的有害缺陷。
7.12　 尺寸、外形、重量
7.12.1　 直径及允许偏差
[bookmark: OLE_LINK155]a）热轧钢材的直径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702-2017中第2组的规定。
b）锻制钢材的直径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908-2019中表1中第1组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56][bookmark: OLE_LINK157][bookmark: OLE_LINK158][bookmark: OLE_LINK159]c）银亮钢材的直径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3207中h11级的规定。
d）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也可按其他允许偏差要求交货。
7.12.2　 长度及允许偏差
a）钢材的通常长度为2000mm〜6000mm。钢材允许有不超过总重10%的短尺料，锻制钢材短尺料应不小于1000mm，其余钢材的短尺料应不小于1500mm。短尺钢材应单独打捆并一端对齐。
b）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也可按其他长度要求交货。
7.12.3　 外形及其允许偏差
7.12.3.1　 弯曲度和不圆度
钢材的弯曲度和不圆度应符合表8和表9规定。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也可按其他弯曲度和不圆度要求交货。
[bookmark: OLE_LINK160][bookmark: OLE_LINK161]表8 钢材的不圆度
	钢材种类
	不圆度要求

	热轧钢材
	符合GB/T 702-2017的规定

	锻制钢材
	符合GB/T 908-2019的规定

	银亮钢材
	符合GB/T 3207的规定


表9 钢材的弯曲度                          单位为毫米
	钢材种类
	弯曲度，不大于

	
	每米弯曲度
	总弯曲度

	热轧钢材
	4
	0.4%×长度

	锻制钢材
	5
	0.5%×长度

	银亮钢材
	3
	0.4%×长度


7.12.3.2　 扭转
钢材不应有显著扭转。
7.12.3.3　 端头形状
a）热轧与锻制钢材端头应锯切或剪切整齐，不应有飞边、毛刺及影响使用的切斜和压扁。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进行一端或两端倒角。
b）银亮钢材端头不应有影响使用的切斜和剪切变形，根据用户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端部可倒角交货。
7.13　 重量
钢材按实际重量交货。
7.14　 特殊要求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增加宏观非金属夹杂物等特殊检验项目。
8　 试验方法
8.1　 化学成分
8.1.1　 钢的化学成分分析一般按GB/T 223（所有部分）、GB/T 4336、GB/T 20123或通用的方法进行，仲裁时由供需双方协商。
8.1.2　 氧含量试样应充分去除脱碳层后检验，其分析方法按GB/T 11261的规定进行。
8.2　 [bookmark: OLE_LINK181]力学性能
8.2.1　 布氏硬度试验方法按GB/T 231.1规定进行。
8.2.2　 抗拉强度试验方法按GB/T 228.1规定进行。
8.3　 低倍组织
酸浸低倍试验方法按GB/T 226的规定进行，评定方法按GB/T 36026-2018附录C的规定进行。
8.4　 非金属夹杂物
8.4.1　 非金属夹杂物试样按下列规定进行淬火和回火：淬火加热温度为1100℃±10℃，每毫米保温1.5min，在油中冷却，然后进行回火处理。
8.4.2　 非金属夹杂物的评定按GB/T 10561-2023中A法进行评级。
8.5　 晶粒度
晶粒度的检验方法按GB/T 6394的规定进行。试样的热处理制度为：加热至1110℃，保温15min，油冷或空冷。
8.6　 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
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检验按GB/T 14979-1994的规定进行，并按GB/T 14979-1994中第六评级图进行评级。最大碳化物尺寸按式（1）计算：

式中：
D——最大碳化物尺寸，单位为微米(μm)；
a——任意方向碳化物最大长度（长轴尺寸），单位为微米(μm)；
b——表示垂直于a方向的碳化物最大尺寸（短轴尺寸），单位为微米(μm)。
8.7　 脱碳层
表面脱碳层的深度测量按GB/T 224的规定进行。
8.8　 塔形发纹
发纹检验方法按GB/T 15711的规定进行。经供需双方协议，也可按GB/T 10121规定进行。
8.9　 淬硬性
洛氏硬度试验方法按GB/T 230.1规定进行。
8.10　 超声检测
超声检测方法按GB/T 4162-2022的规定进行。
8.11　 表面质量
表面质量用无损检验方法检验或酸洗后用目视方法检验。
8.12　 尺寸、外形
尺寸、外形采用能保证准确度的卡尺或样板进行测量。
8.13　 取样数量、取样方法、试验方法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4]每批钢材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试验方法应符合表10的规定。
表10 钢材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与8.1~8.11对应）

	1
	化学成分
	1个/炉
	GB/T 20066
	见8.1.1

	2
	氧含量
	1个/炉
	GB/T 20066
	见8.1.2

	3
	拉伸试验
	2个/批
	不同支钢材，GB/T 2975
	见8.2.1

	4
	退火硬度
	2个/批
	不同支钢材
	见8.2.2

	5
	低倍组织
	2个/批
	不同支钢材
	见8.3

	6
	非金属夹杂物
	2个/批
	不同支钢材
	见8.4

	7
	宏观非金属夹杂物
	2个/批
	不同支钢材
	见8.5

	8
	晶粒度
	2个/批
	不同支钢材
	见8.6

	9
	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
	2个/批
	不同支钢材
	见8.7

	10
	共晶碳化物尺寸
	2个/批
	不同支钢材
	见8.7

	11
	脱碳层
	2个/批
	不同支钢材
	见8.8

	12
	塔型发纹
	2个/批
	不同支钢材
	见8.9

	13
	淬硬性
	2个/批
	不同支钢材
	见8.1

	14
	超声检测
	逐支
	[bookmark: _GoBack]—
	见8.11

	15
	表面质量
	逐支
	—
	见8.12

	16
	尺寸、外形
	逐支
	—
	见8.13


9　 检验规则
9.1　 检查与验收
钢材的检验和验收由供方技术质量监督部门进行。需方有权按本标准规定进行验收。
9.2　 组批规则
钢材应成批检查及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牌号，同一子炉号、同一尺寸和同一热处理炉次的钢材组成。
9.3　 取样部位和取样数量
钢材的取样部位和取样数量按表10规定。
9.4　 复验和判定规则
9.4.1　 若检验项目中有任一项目不合格时（白点、非金属夹杂物除外），可重新取相同数量试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仍不合格，则该批钢材判为不合格。
9.4.2　 当布氏硬度、晶粒度及碳化物不均匀度不合格时，供方可重新进行处理，并作为新的一批钢材提交检验。
9.4.3　 钢材的尺寸、外形、外观质量检验不合格时，允许重新逐支返修、矫直或研磨，重新检验，合格后交货。
9.4.4　 钢材超声检测不合格时，允许挑出或切除不合格钢材，合格部分可以交货。
9.4.5　 对同一子炉号的非金属夹杂物、低倍组织、允许以坯代材，以大代小。
9.5　 数值修约
数值判定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修约，修约规则应符合GB/T 8170的规定。
10　 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钢材的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 2101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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